
“遭遇车祸都半年多了，一天费用都要两三千，酒驾的肇事者又不露面，我们该
怎么办呀？”4月20日下午，两位中年人走进报社，一见记者的面，就说出了这样一
段话。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弟弟名叫杨国强，
今年 27 岁，老家是滕州市
大坞镇和福村，大学毕业后
在首钢集团迁钢公司上班，
每月工资 7000 多元，已在
迁安交首付买了房子，还交
了女朋友，可谁承想一场醉
驾车祸会落到他身上……”
经了解，两位中年人是夫
妻，女的叫杨芬芬，是杨国
强的二姐。杨国强半年多前

在河北省迁安市被一个名叫
王志国的人醉酒开车撞成高
位截瘫，现在仍然处于昏迷
状态。由于联系不上王志
国，没有足够的费用，杨国
强的治疗难以为继。

根据杨芬芬提供的一份
《河北省迁安市交通警察大
队道路事故认定书》上，详
细记载和描述了杨国强车祸
的具体情况。“2014年10月

18日 14时 45分，王志国驾
驶冀 B5***8 号牌轿车，在
迁安市广场由南向北行驶
时，与由西向东行驶的杨国
强驾驶两轮电动车相撞……
对于车祸的原因，迁安市交
通警察大队道路事故认定书
在《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
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认定，当事人王志国醉酒驾
驶机动车，行车未保证安

全，未保证安全车速，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我弟弟健康阳光，热
爱足球，而且他非常有爱
心，经常到敬老院、儿童福
利院做义工。事发当天，他
刚买完第二天要去敬老院看
望老人的物品……”说起弟
弟杨国强，杨芬芬泣不成声。

祸从天降 滕州小伙遭遇车祸

经诊断，杨国强右腿被
撞断，8 根肋骨骨折，双
肾、肝脏、颅脑损伤，从颈
椎以下无知觉，被诊断为高
位截瘫。据杨芬芬讲，杨国
强被撞后，在迁安燕山医院
治疗了两个月，因伤势严
重，于 2014年 12月 10日转
入北京 304 医院继续治疗，
目前仍要靠呼吸机维持生
命。

“起初王志国说，只要
不追究其他责任，他承诺给
我弟弟治疗，我们就相信了

他的话。可是在转院到北京
后，王志国就不露面了，电
话也不接，我们多次前往王
志国的工作单位迁安市交通
局运政科和王志国的家中，
都没有找到他。”杨芬芬说
这番话时，又是伤心，又是
气愤。

“除去在河北花的费
用，我弟弟的治疗费已花了
四十多万，现在每天都需要
两三千元的费用。”据杨芬
芬讲，他们的父母在农村，
均已年近七旬，而且收入微

薄。杨国强出事后，父母变
卖了在滕州大坞的老家还有
杨国强在迁安已交过首付款
的房子，用来给他治疗。

由于联系不到王志国，
目前，杨芬芬及其家人不得
不靠节衣缩食、东借西借，
来延续杨国强的生命。为了
多省点钱给弟弟医治，杨芬
芬不再给一岁多的孩子喝奶
粉，其大姐家的孩子十一岁
了，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有
时候都舍不得吃饭，说是省
钱给舅舅治病。

“虽然每月近十万元的
医疗费让全家负债累累，但
我们不会放弃治疗，不能让
弟弟因为医疗费的问题得不
到救治。有人说，治疗弟弟
的病，就像一只蜗牛背着这
座大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
尽头，但无论有多么艰难，
我和家人也要背着在座大
山，走到再也走不动的那一
天，因为杨国强是我们的亲
人。”杨芬芬坚定地说。

（记者 焦兴田）

承诺落空 小伙治疗陷入困境

滕州小伙河北遭遇车祸昏迷半年
肇事者目前失联 家人卖房为其医治

“什么禁区，你家还是禁区
来，有毛病吧，扒了你这身皮，
不信你试试！”在高新区浦东路和
复元三路上，违规车辆车主郑某
正在辱骂执法交警，骂完还不解
气，郑某竟跳到警车的引擎盖上
对警车用力踩踏，致使警车损坏
严重。

记者从高新区交警大队副队

长谷猛处了解到，这位无理取闹
的车主是因为不满交警的处罚才
做出一系列过激行为的。郑某家
住高新区，对周围路况很熟悉，虽
然明知有些路段禁止重型装载汽
车通行，却还知法犯法地将车停在
禁区内，在受到交警处罚后，先是
提出“让交警通融一下，只罚钱不
要扣分”的要求，在被拒绝后便

恼羞成怒，施行暴力。
“当日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

我们正沿着浦东路和复元三路巡
逻，巡逻过程中发现一辆重型装
载汽车违反禁令标志闯禁区，我
们依法对该驾驶员进行了 200 元
罚款，驾驶证扣 3 分的处罚，当
时驾驶员也没有太多异议。但
是，当驾驶员通知车主郑某过来

后，郑某就对我们的交警进行辱
骂，并踩踏警车。”谷猛说。郑某
违法停车，不服从处罚，还恶语
中伤执勤交警，他的行为严重妨
碍了交警的正常执法。最后，郑
某被带到高新区兴城派出所，被
以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阻碍执行职务在薛城区拘留所拘
留七日。

随后记者跟随民警来到拘留
所，此时的郑某也为当初不理智
的行为感到后悔，“我现在很后
悔，不应该那么冲动，交警是在
按规定执法，我却骂人、踩车，
我知道自己错了，今后一定会严
格遵守交通法规，尊重并配合每
位执法人员。”

（记者 苏羽 实习生 杨红）

不满被处罚踩踏警车骂交警
涉嫌阻碍执行职务 嚣张车主被拘留

晚报讯 （记者 黄天鸽） 4 月 20 日中
午，家住市中区税郭镇的小王和朋友在市中
区振兴路的一餐馆喝了点白酒，于是叫来住
在餐馆附近的朋友张某帮忙开车送其回家。
谁知在东外环张某被交警查出酒驾，张某这
才道出中午在家喝了瓶啤酒。

据小王回忆，当日中午他办完事就和同
事在振兴路找了家餐馆吃饭，因为下午没事
所以两人要了一瓶白酒，“张某住在附近，
我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吃饭，他说已经吃过
了，并告诉我，如果我喝酒了可以帮我开
车，谁知下午他开车送我回家时，在外环被
查出酒驾。”

记者致电张某，他也表示很懊悔：“王
某打电话请我代驾，我就同意了。其实中午
我喝了一瓶啤酒，因为春节时我们喝一瓶啤
酒也被交警测过酒精浓度，但是没事，所以
这次我就抱了侥幸心理。”张某告诉记者，
他的检测结果为 26mg/100ml，交警对他进
行了罚款和记 12分的处罚，此外驾证还要
被扣6个月。张某在电话中也一再表示经过
这次教训，以后喝酒绝不开车，再也不抱侥
幸心理了。

其实像张某喝酒后抱着侥幸心理开车的
现象屡见不鲜，市中区交警大队负责人告诉
记者，随着天气逐渐转暖，酒驾的现象也开
始增多，有些市民抱着不会被查或查不出的
侥幸心理，这种心理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
患。

酒后找朋友代驾

不料朋友竟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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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特约记者 王雪纯）“如果没
有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及时救火，我的花店可
能就完了，所以我想通过咱们晚报对大家表
示感谢。”日前，滕州市民满女士联系本报
记者，想通过本报对滕州市交警大队的交警
表示感谢。

4月16日晚9点多，滕州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交警王丰打算送孩子去火车站坐车，当
经过府前中路一家花店时，王丰猛然发现，
花店紧闭的卷帘门下，有浓烟向外散出，透
过卷帘门的缝隙王丰看到房间内一片火光。

“有火情！”这一念头从王丰大脑中闪过后，
他赶紧掏出手机，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看到有浓烟从门缝散出，王丰也没多
想，便试图撬开卷帘门。火势越来越大，王
丰和路过的市民将卷帘门撬开推上去，并从
附近商店借来灭火器进行灭火。随后，消防
大队的官兵也赶到了现场，一起扑救。

次日，记者闻讯赶到该花店，发现店内
能看到被火烧过的痕迹。据店铺老板满女士
介绍，她在此租赁门面经营鲜花生意已近十
年，晚上一般营业到9时许关门，由于店铺
离她家很近，所以夜间店里从没有人住。4
月16日晚上10点40分，她在睡梦中被一阵
电话铃声吵醒，得知了自家花店着火的情
况。当满女士赶到现场时，大火已被扑灭，
店里待售的鲜花被大火吞噬殆尽。“幸亏热
心市民奋不顾身的帮助，否则后果真是不堪
设想。”满女士说，此次参与救火的，除王
丰外，还有另外两位不知姓名的热心市民，
对此她表示非常感谢。

花店夜间起火

路人奋起扑救

4月21日下午1点，在薛城区枣曹路某路段，一辆小货车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车辆驾驶室发生严重变
形。薛城区消防大队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利用液压破拆工具进行救援，成功将驾驶室内被困的男子救
出。 （记者 王龙飞 摄）

紧急救援


